
山西大学日常财务报销业务流程之三 

因公出国（境）费                                                                          

 

计划财务处审核、分管处领导审批签字，  

办理借款            

机票借款需公务卡、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需准备：1、《经费审核表》第三联复印件；2、《出国任

务书》复印件； 3、护照首页及签证页复印件；4、邀请函

及中文翻译件（翻译件需翻译人、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5、借款当日的汇率表。〕 

● 因公出国（境）费：是指工作人员或在读学生因公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和其他费用。 

出国（境）借款流程 出国（境）借款核销、报销流程

流程流程 
外事处办理申报、审批手续 

（办理《山西大学出国、赴港澳台地区任务和预算审批意见

表》，简称《出国任务书》） 

计财处办公室领取、填写               

《因公临时出国（境）经费审核表》 

(简称《经费审核表》，计财处报财政厅审批，告知审批情况) 

持审批后《经费审核表》第三联           

去经费所属单位办理网上预约借款单 

（借款单需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三个

月以内的短期出国，需将《经费审核表》第一联交回外事处） 

外事处办理《回国核销单》 

因公临时出国： 

 《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16号) 

 《山西大学因公临时出国（境）审批与管理办法》 (山

大校办字〔2014〕13号) 

 《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费用管理办法》(财行〔2014〕4

号) 

国家公派留学：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

助标准的通知》(财教〔2010〕286号) 

出国（境）费用开支依据 

计财处审核，相关处领导签字    

办理借款核销、报销手续，  

〔需准备：1、《经费审核表》；2、《出国任务书》

原件；3、《回国核销单》；4、护照首页及签证页

复印件；5、邀请函及中文翻译件（翻译件需翻

译人、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6、借款或

报销当日汇率表；7、《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和登机牌（机票时间需与审批时间一致）；8、出

国决算表（费用明细表）；9、出国行程明细单（流

程表）；10、其他出国费用凭有效原始票据按规

据实报销，外文票据应附中文翻译件（翻译人、

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11、银行付款凭

据。〕 


